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以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的意见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08年4月25日审

议通过了《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意见如下： 

一、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570.37 万元。 

二、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规定，公司聘请了深

圳大华天诚会计师事务所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自筹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了鉴证，鉴证结论为：“我们认为，贵公司管理层《关于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自筹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的披露与实际情

况相符。” 

三、本公司保荐人国信证券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吴安东、徐伟，对公司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嘉应制药本次以募集资金 570.37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 570.37 万元，置换金额与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数额一致，不违反诺

嘉应制药在招股说明书中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承诺，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保荐人同意嘉应实施该等事项。” 

我们认为：本次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利益需要，

内容及程序均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规定，同意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570.37 万元。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